	    地方税务局

	 营业税未达起征点通知书

	  地税营未达〔   〕   号

	纳税人名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及相关规定，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对你单位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经核定，你单位月营业额为     元，未达营业税起征点。

	    你（单位）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按期履行纳税申报义务。未达到起征点的定期定额户月实际经营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纳税申报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并缴清税款。未达到起征点的定期定额户连续3个月达到起征点，应重新填报《定期定额申报核实表》，主管税务机关应对其进行定额调整。如实申报营业收入。不申报或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通知。

	
	
	 主管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